
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 

第 13 屆第 29 次選訓委員會議議程 
一、時    間：民國 113年 5 月 13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3時 30分 

二、出    席：方同賢、唐國峰、方燕玲、楊政勳、李佳鴻、周秋萍、黃錦洲 

              吳春祥、李淑惠 

三、列    席：本會理事長朱文慶、秘書長謝章福 

四、主    席：方同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 : 方燕玲 

五、討論事項： 

第一案 

案由：有關參加「2024年韓國盃軟式網球錦標賽」教練及選手確定案，提請討論。    

 說明： 

1. 2024年韓國盃軟式網球錦標賽於 113 年 6 月 17-24 日舉行。 

2. 依本會 113年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計畫(簡稱潛培計畫)之第 2次軟式網球

排名賽競賽規程之選拔方式及員額如下: 

(1)教練:為 113年潛培計畫教練，共 10名。 

(2)選手: 依潛培計畫第 1至 2次排名賽累計個人積分 U21組雙打前二名、單打前

二名，男女選手各 6位參加，累計積分相同者，依第 1 次排名賽成績擇

優參賽。 

3. 第 1及第 2次排名賽累計積分排名如附件一，代表隊成員名單如下： 

■U21 

教練團：李佳鴻、郭千綺 

          男子隊：余蕎瑋、陳柏邑、潘韋諺、張昱帆、幸柏羽、謝孟儒 

          女子隊：周宴甄、徐巧楹、張云薰、張娟玫、江旻育、吳佳穎 

 

決議： 

 

第二案 

 案由：有關「2026年第 20屆名古屋亞洲運動會培訓參賽計畫及教練選手遴選辦法」案，

提請討論。  

 說明：1.依教育部體育署「我國參加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國家代表隊培訓參賽實施計 

         畫」來文辦理。 

       2. 2026亞運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如附件二。 

       3.2026培訓隊教練選手遴選辦法如附件三。 

           4.培訓隊教練及選手將由 2024年第 17屆世界軟式網球錦標賽國家代表隊選拔賽 

             暨 2026 年亞洲運動會培訓隊選拔賽產生。競賽規程如附件四。 

 

    決議： 

 

  六、臨時動議 : 

  七、散   會： 


